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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就卡拉政府就卡拉政府就卡拉政府就卡拉 OK 條例關注組條例關注組條例關注組條例關注組

對對對對《卡拉《卡拉《卡拉《卡拉 OK 場所條例草案》所提意見的回應場所條例草案》所提意見的回應場所條例草案》所提意見的回應場所條例草案》所提意見的回應

1 及 2 對卡拉對卡拉對卡拉對卡拉 OK 場所施加的管制場所施加的管制場所施加的管制場所施加的管制

條例草案訂明的發牌制度，是政府通常採用的規管制度，用

以規管向公眾人士或部分公眾人士提供服務的業務，特別是

那些涉及使用處所的業務。類似條文亦適用於對其他業務所

施加的規管制度，例如遊戲機中心、按摩院、酒店及賓館、

會所及安老院。這些規管制度有 同一目標和任務，就是保

障公眾的健康、安全和福利。

在罪行及刑罰方面，有關條文並非針對卡拉 O K 活動，而是

用以對付在沒有領取許可證或牌照的情況下經營卡拉 O K 場

所、違反許可證或牌照的規定，以及妨礙發牌當局行使其權

力等嚴重罪行。《危險藥物條例》及《賭博條例》所施加的

刑罰，遠較條例草案建議施加的刑罰為重，不能相比。我們

建 議 在 附 屬 法 例 訂 立 的 最 高 刑 罰 是 第 3 級 罰 款 ( 5 , 0 0 1 至

1 0 , 0 0 0 元 )。

3 顧問的規管影響評估顧問的規管影響評估顧問的規管影響評估顧問的規管影響評估

( a )  顧問指出，舉辦有關研討會的目的，是藉 意見交流，協助

業內人士填寫問卷。顧問的工作並非進行公眾諮詢，而是進

行規管影響評估。

( b )  顧問發出了超過 1 0 0 份問卷，並接觸了卡拉 O K 條例關注組

等業界團體。

( c )  顧問並沒有要求業界在一星期內交還問卷。顧問建議在一星
期內舉辦研討會“討論有關問題”，以協助業界填寫問卷。

顧問提供了三個參與研討會的日期，供業界選擇，因為他們

明白通知期短，業內人士可能難以在某一指定日期出席研討

會。顧問指出，他們曾在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七日與業內人士

再次進行討論。

( d )  顧問在問卷中臚列出具體的消防及樓宇安全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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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  顧問委託香港城市大學進行獨立的個案研究，從而核實屋宇
署 提 供 的 數 據 。 表 5 . 1 把 兩 方 面 的 數 據 進 行 比 較 ， 結 果 顯

示，屋宇署的數據實際上可能高估了業界所需承擔的開支。

( f )  顧問進行了獨立的資料蒐集工作，收集現有的公開資料，同
時又向消防處索取火警數據。根據消防處提供的資料顯示，

在研究所涵蓋的十年內，於食肆及商業處所共發生了 6 8 宗
嚴重火災，導致 8 7 人死亡。

4 . 死亡人數統計數字死亡人數統計數字死亡人數統計數字死亡人數統計數字

顧問指出，嘗試預測未必可能發生的事件，正是研究工作在

統計分析死亡人數的困難之處。舉例來說，假如在一九九六

年進行分析後推算出若干死亡人數，結果可能會遭受批評，

因為翌年才有導致有人死亡的火警發生。

報告指出，“原本的情況和立法後的情況在風險上有重大改

變，原因在於一套獲妥善保養的灑水系統。新一代卡拉 O K
事件已清楚說明這一點。事件中 5 0 個灑水器只有 8 個能夠
操作，而且根本未能發揮作用”。

火警死亡人數主要並非視乎火警起因 (例如縱火或意外 )，而

是視乎肇事處所採取的消防和樓宇安全措施。消防處的調查

數據顯示，很多卡拉 O K 場所沒有採取足夠的消防和樓宇安
全措施，意味著一旦發生火警 (無論是縱火或意外 )，造成人

命損失的機會很高。規管影響評估的結果顯示，分階段實施

建議的規管規定可大大減低火警危險，而業界亦無須承受過

大負擔。

5 . 36 個月的容忍期個月的容忍期個月的容忍期個月的容忍期

我們想在此闡述在現有現有現有現有卡拉 O K 場所實施下列建議的樓宇安

全規定的詳情。

( a )  走廊闊度增至最少 1 . 2 米

這項規定可延遲至卡拉 O K 場所進行大型改建工程時

才執行，但有關場所必須遵守其他所有的樓宇及消防

安全規定，而且走廊闊度不可少於 1 . 0 5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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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免生疑問，改善走廊牆壁以符合一小時規定耐火時

效的工程，不會被視為大型改建工程，除非該場所的

間隔亦同時大幅修改。

( b )  房間出口

假如受到原來的樓宇設計限制，未能進行改建工程以

符合有關規定，但已實施了額外的消防安全措施 *，則

死角位的情況可予接受。

我們在決定死角位是否與樓宇設計有關時，會因應每

宗個案的特殊情況作出考慮。因樓宇設計而無可避免

出現死角位的例子，以及可以避免的例子，分別載於

附錄 A 和 B。

我們會接受現有卡拉 O K 場所，選擇裝設通往另㆒走

廊的檢修門，以消除與樓宇設計無關的死角位。這些

改 建 工 程 大 概 只 影 響 有 關 場 所 部 分 ㆞ 方 及 屬 小 型 工

程。

( c )  走廊裝設耐火一小時的間隔牆

改善走廊牆壁耐火時效的工程可分階段進行。設有灑

水設備的卡拉 O K 場所可在條例生效當日起計 3 6 個月
內完成改善工程；無裝設灑水設備的場所則可在條例

生效當日起計 1 8 個月內完成改善工程。在這兩個情
況下，現有卡拉 O K 場所都必須於每個房間及走廊適

當位置裝設視聽警報信號系統。

6 . 5 個千帕斯卡的活載量個千帕斯卡的活載量個千帕斯卡的活載量個千帕斯卡的活載量

關注組指出有些處所在設計上可承受的外加荷載少於 5 個千
帕 斯 卡 ， 但 仍 可 獲 發 牌 經 營 食 肆 或 會 所 。 這 個 情 況 確 實 存

在，原因是有關申請人已採取特別程序，證明有關處所在承

重量方面，適合用作此用途。卡拉 O K 場所牌照／許可證的

                                                

*  這 些 措 施 包 括 ： ( a )卡 拉 O K 場 所 設 有 自 動 噴 灑 系 統 ； ( b )每 個 面 向 走 廊 死 角
位 的 房 間 設 有 手 提 式 滅 火 器 及 額 外 的 手 動 火 警 警 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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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規定亦會設有類似程序。請參閱“《卡拉 O K 場所條例

草案》委員會在二零零一年三月二十六日會議上要求政府就

條例草案提供的資料”第 2 段。

7 . 適合的地區適合的地區適合的地區適合的地區

請參閱“《卡拉 O K 場所條例草案》委員會在二零零一年三

月一日會議上要求政府就條例草案提供的資料”第 3 項。

8 . 前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的決定前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的決定前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的決定前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的決定

社會人士一致認為，為公眾安全起見，當局有必要發牌管制

卡拉 O K 場所，以改善這些場所的消防安全情況。我們得悉

前臨時市政局公眾 生事務委員會和前臨時區域市政局環境

生事務委員會曾分別通過動議，豁免現有卡拉 O K 場所無

須遵從四項樓宇安全規定。這些動議並無法律效力。鑑於卡

拉 O K 場所的特殊情況及經營模式，我們仍然認為所有卡拉

O K 場所均應遵從特別適用於卡拉 O K 場所的各項消防安全

和樓宇安全規定。

請同時參閱“《卡拉 O K 場所條例草案》委員會在二零零一

年 三 月 一 日 會 議 上 要 求 政 府 就 條 例 草 案 提 供 的 資 料 ” 第 5
項。

保安局

二零零一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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